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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議變更境內審計師

本公告乃由雲南建投綠色高性能混凝土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
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.51(4)條而作出。

本公司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宣佈，經考慮中審眾環會計師事務所（特殊普通合夥）（「中審
眾環」）擔任本公司境內審計師已達六年，為加強本公司內部控制體系建設以及確保境內
審計師的客觀性與獨立性，本公司擬在2020年度變更境內審計師。於2020年3月27日，董
事會已通過決議，建議聘請普華永道中天會計師事務所（特殊普通合夥）為本公司2020年
度境內審計師，對本公司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財務報表進行審計。

根據本公司公司章程，上述境內審計師變更之建議需經本公司股東於本公司2019年度股
東周年大會上批准。普華永道中天會計師事務所（特殊普通合夥）之任期將自本公司2019
年度股東周年大會上批准之日期開始，並於本公司下屆股東周年大會召開日期屆滿。

中審眾環已向董事會確認，概無彼認為任何有關境內審計師變更之建議之事宜須提請
本公司股東注意。董事會亦確認，除上文披露原因外，並無任何有關境內審計師變更之
建議之其他事宜須提請本公司股東注意。

本公司對中審眾環長期以來的辛勤工作表示衷心感謝。

承董事會命
雲南建投綠色高性能混凝土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長
馬敏超

中國，昆明，2020年3月27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馬敏超先生、饒燁先生、呂劍鋒先生及胡珠榮女士；非執行董事劉光燦
先生及何建強先生；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王佳欣先生、于定明先生及李紅琨先生。


